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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特別股息的董事會決議案日期 

 
信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董事

會正考慮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特別股息」）。倘董事會

決定付諸實行，相關股息宣派將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以董事會決議案方式採納。 

 

待董事會批准後，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告，列明特別股息的詳情。 

 

 

由於特別股息不一定獲得董事會批准，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李志雄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志雄先生及林淑儀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梁炳坤先生；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國良先生、關卓鉅先生及廖育成博士組成。 

 

 


